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交通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4年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下午1時20分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中午12時50分

地　　點：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洪孟楷　魯明哲　蔡其昌　許智傑　陳素月　何欣純　徐富癸　林俊憲　黃健豪　李昆澤　陳雪生　邱若華　廖先翔　游　顥　林國成　
委員出席15人

列席委員：賴士葆　郭國文　鍾佳濱　羅美玲　葛如鈞　葉元之　楊瓊瓔　賴惠員　黃　捷　王美惠　邱志偉　羅明才　陳冠廷　蘇清泉　林楚茵　徐欣瑩　高金素梅　林德福　張雅琳　黃國昌　許宇甄　林月琴　王育敏　張嘉郡　蔡易餘　李柏毅　　　　　
委員列席26人
列席官員：10月15日
	數位發展部
	部　　長
	林宜敬

	　　數位策略司
	司　　長
	蔡壽洤

	　　韌性建設司
	司　　長
	牛信仁

	　資源管理司
	司　　長
	曾文方

	　數位政府司
	司　　長
	王誠明

	　數位國際司
	司　　長
	莊盈志

	　資料創新司
	司　　長
	莊明芬

	　主計處
	處　　長
	吳浚郁

	　秘書處
	處　　長
	陳仲山

	　資訊處
	處　　長
	王復中

	　人事處
	處　　長
	莫永榮

	　政風處
	處　　長
	陳春杏

	　法制處
	處　　長
	張學文

	數位產業署
	署　　長
	林俊秀

	資通安全署
	署　　長
	蔡福隆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
	院    長
	林盈達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董 事 長
	黃勝雄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 行 長
	范俊逸

	  
	副執行長
	蕭博仁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副執行長
	林炫佑


10月16日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信得

	
	副主任委員
	何慶生

	
	專任委員
	張文環

	
	專任委員
	李延年

	
	專任委員
	陳天賜

	
	主任秘書
	姚辰安

	
	執 行 長
	林沛達

	交通部
	政務次長
	伍勝園

	鐵道局
	局 　 長
	楊正君

	高速公路局
	組    長
	蔡宗描

	衛生福利部
	常務次長
	莊人祥

	社會及家庭署
	主任秘書
	田基武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史  哲

	  運務處
	副總經理
	楊小天

	  營業處
	副總經理
	陳信雄

	  公共事務處
	副總經理
	鄒衡蕪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理
	馮輝昇


主　　席：洪召集委員孟楷
專門委員：邱垂發
主任秘書：李健行
紀　　錄：簡任秘書 周厚增 簡任編審 喻　珊 科　　長 林宗賢專　　員 劉芳賢 
10月15日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邀請數位發展部部長林宜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本日會議由數位發展部部長林宜敬報告後，計有委員洪孟楷、蔡其昌、許智傑、陳素月、徐富癸、魯明哲、何欣純、林俊憲、葛如鈞、李昆澤、廖先翔、陳雪生、邱若華、賴士葆、郭國文、羅美玲、黃健豪、楊瓊瓔、邱志偉、游顥、賴惠員及陳冠廷等22人提出質詢，均經數位發展部部長林宜敬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復。）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林國成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三、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數位發展部儘速以書面答復。
10月16日
一、邀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林信得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二、邀請交通部部長陳世凱、衛生福利部次長及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史哲列席就「高鐵公司推動寧靜車廂所引發正反意見,政策上路近一個月的成效及後續宣導因應」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本日會議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林信得、交通部政務次長伍勝園、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史哲及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莊人祥報告後，計有委員洪孟楷、李昆澤、蔡其昌、陳素月、許智傑、何欣純、林俊憲、魯明哲、黃健豪、廖先翔、徐富癸、王育敏、張嘉郡、黃國昌、邱若華、邱志偉、林月琴、張雅琳及陳冠廷等19人提出質詢，均經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林信得、交通部政務次長伍勝園、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莊人祥、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史哲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復。）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林國成及游顥等2人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三、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交通部及相關機關儘速以書面答復。

通過臨時提案2項：
一、鑑於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自從推行寧靜車廂政策後，輿情紛議不斷，傳出許多家長攜嬰幼童搭乘，感受到乘車壓力，包括乘務員舉牌，或其他乘客言語要求等，各種不友善的搭乘氛圍及要求，使家長覺得乘車環境不符合推廣親子友善政策。高鐵公司訂定寧靜車廂，本意在於提供更好的搭乘環境，應將立意良善政策加以改進，以照顧多方層面之需求。爰此，請交通部協調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針對推行寧靜政策，研議針對不同車廂，提出寧靜車廂與親子車廂等不同選擇，讓民眾可依需求各自搭乘，並請於1個月內回覆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案人：黃健豪　洪孟楷　游　顥　邱若華　
二、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肩負國家重大公共運輸任務，對於各項公共運輸服務皆具有指標意義，尤其服務身心障礙朋友、銀髮長者及親子嬰幼兒等措施應更貼心細緻。高鐵公司「乘車須知」中：嬰幼兒推車置放行李區需求-「如有嬰幼兒推車於收摺後有置放車廂行李區之需求，請於購票時主動告知售票人員，以利座位安排，惟實際擺放位置仍需視行李區使用狀況而定。」高鐵訂票系統APP服務深受旅客歡迎，也是國人最常使用的訂票方式，但卻無法提供嬰幼兒家長娃娃車行李區需求與選項服務，請交通部協調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於3個月內比照過去服務輪椅族訂高鐵票相關經驗，儘速提出優化方案與措施，並將後續執行狀況書面資料回覆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案人：何欣純　陳素月　蔡其昌　
散會
86

